
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25-067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5:00开始；
（2）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议室。3.会议表决的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的召集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5.会议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敬谊。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23人，代表股份851,495,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144%。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718,899,50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9803%。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20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132,595,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341%。4.中小股东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321人，代表股份13,945,66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502%。5.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842,633,087
5,083,248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8.9592%
36.4504%

反对

股份数
（股）

8,738,918
8,738,918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1.0263%
62.6641%

弃权

股份数（股）

123,495
123,495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0145%
0.8855%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二）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849,198,225
11,648,386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7302%
83.5270%

反对

股份数
（股）

2,230,982
2,230,98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2620%
15.9977%

弃权

股份数（股）

66,293
66,293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0078%
0.4754%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股东会议事规则》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849,101,325
11,551,486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7188%
82.8321%

反对

股份数
（股）

2,321,982
2,321,98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2727%
16.6502%

弃权

股份数（股）

72,193
72,193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0085%
0.5177%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

（四）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849,109,925
11,560,086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7198%
82.8938%

反对

股份数
（股）

2,262,080
2,262,08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2657%
16.2207%

弃权

股份数（股）

123,495
123,495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0145%
0.8855%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
（五）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849,115,418
11,565,579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7205%
82.9332%

反对

股份数
（股）

2,262,080
2,262,08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2657%
16.2207%

弃权

股份数（股）

118,002
118,00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0139%
0.8462%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
（六）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849,138,025
11,588,186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7231%
83.0953%

反对

股份数
（股）

2,316,882
2,316,88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2721%
16.6136%

弃权

股份数（股）

40,593
40,593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0048%
0.2911%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
（七）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840,429,987
2,880,148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8.7005%
20.6526%

反对

股份数
（股）

10,986,220
10,986,220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1.2902%
78.7788%

弃权

股份数（股）

79,293
79,293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0093%
0.5686%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
（八）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
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849,081,925
11,532,086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7165%
82.6930%

反对

股份数
（股）

2,363,282
2,363,282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2775%
16.9464%

弃权

股份数（股）

50,293
50,293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0.0059%
0.3606%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郑海珠、胡源
（三）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5-143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司”）拟处置公司及子公司所持江苏

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相关主体19项应收账款及4项其他应收款债权，通过京东拍卖平台公
告挂牌转让。转让的债权原值为30,899.34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27,542.10万元，已核销3,357.24万
元，账面价值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2025年12月24日和2025年12月3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应收账
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8）、《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应
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41）及《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转让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42）。根据拍卖平台显示的拍卖
结果，本次拍卖已被湖南骏博置业有限公司以4,998.56万元竞价成功。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金结构，改善财务状况，公司将业务经营中形成的19笔应收账款及4笔其

他应收账款，通过京东拍卖平台公告挂牌转让。本次拟转让的债权原值为30,899.34万元，已计提坏
账准备 27,542.10万元，已核销 3,357.24万元，账面价值 0元。其中：应收账款债权原值 30,027.30万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27,204.64万元，已核销2,822.67万元，账面价值0元；其他应收款债权原值872.04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337.47万元，已核销534.57万元，账面价值0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交易价格

账面成本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
况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R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其他，具体为：

□股权资产 R非股权资产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23户债权资产

□是 R否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4,998.56□ 尚未确定

0元

100%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R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竞拍保证金1,500万元转为首期款，余款3,498.56万
元于2026年3月31日前支付

□是 R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拟公开挂牌转让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债权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1
交易买方名称

湖南骏博置业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 23
户债权资产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4,998.56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湖南骏博置业有限公司

R91430111MAEMFHF305□ 不适用

2025/06/24
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雨河路9号卓越伊景新寓1栋1543

长沙市雨花区江榕路870号伊景园东四门13-S栋三楼

尹李杰

10,000万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房地产经纪;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评估;物业
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刘斐、尹李杰

湖南骏博置业有限公司已于 2025年 12月 30日向我司支付竞拍保证金 1,500万元，并与我司签
订债权转让协议，承诺分期付款，余款3,498.56万元于2026年3月31日之前支付。长沙市市政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自愿为其提供相关担保。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我司及子公司本次处置的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 23户债权资产，均为基于过往正

常经营业务活动形成的债权资产。经我司多次催收及采用司法手段，相关债务人未能履行付款义
务，相关债权处于追款、破产待分配及终本执行状态。

上述债权资产按 2025年 9月 30日作为基准日，债权原值 30,899.34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27,
542.10万元，已核销3,357.24万元，账面价值0元。其中：应收账款债权原值30,027.30万元，已计提坏
账准备 27,204.64万元，已核销 2,822.67万元，账面价值 0元；其他应收款债权原值 872.04万元，已计
提坏账准备337.47万元，已核销534.57万元，账面价值0元。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债权主体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扬创想广告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华扬联众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派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懿锦鲤（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款项性质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合计

公司名称

北京善义善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芸知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现用名：江苏云晟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汇百杰（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乐视汽车（北京）有限公司

宝能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京润珍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现用名：深圳滨海升阳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乐帕营销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法乐第（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现用名：乐视汽车（北京）有限公

司）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
司

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
限公司

乐视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西藏恒信凯鸿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I DO）

北京星港广告有限公司（北京现
代）

乐视品牌营销策划（北京）有限公
司

宝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南京知行新能源汽车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指点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壹天壹刻（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专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汇百杰（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

78,801,110.70
73,001,629.89
68,591,106.96
23,656,812.20
13,576,063.00
6,628,111.48
5,940,309.90
5,600,000.00
5,511,902.86
5,322,534.00
3,044,506.96

2,278,705.56
2,119,500.00
1,902,440.00
1,555,996.99
1,426,541.00
487,200.00
460,000.00
368,571.79
5,000,000.00
2,914,676.50
460,000.00
345,694.46

308,993,414.25

是 否
诉讼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债 权
申报

是

是

债 权
申报

是

是

是

债 权
申报

是

是

否

是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上述债权资产按 2025年 9月 30日作为基准日，债权原值 30,899.34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27,

542.10万元，已核销3,357.24万元，账面价值0元。其中：应收账款债权原值30,027.30万元，已计提坏
账准备 27,204.64万元，已核销 2,822.67万元，账面价值 0元；其他应收款债权原值 872.04万元，已计

提坏账准备337.47万元，已核销534.57万元，账面价值0元。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项目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减值准备

已核销金额

账面净值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23户债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 R债权 □资产组□其他，具体为：

2025年9月30日

30,899.34
0

27,542.10
3,357.24

0
□ 是 R否

2024年12月31日

30,899.34
0

27,448.74
3,357.24
93.36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评估/估值基准日

采用评估/估值结果（单选）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估值机构名称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23户资产包债权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R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4,998.56□ 尚未确定

2025/09/30
R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其他，具体为：

评估价值：4,980.81（万元）
评估增值率：-83.88%

中兴华咨（北京）房地产评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次评估采用了成本法，截至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确认的应收款项账面价值维30,899.34万元，评估价值为4,980.81万元，评估减值额25,918.53万
元，减值率83.88%。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流动资产

其中：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账款

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1
2
3
4
5

账面价值
（债权原值）

A
30,899.34
30,027.30
872.04

-
30,899.34

评估价值

B
4,980.81
4,980.81

-
-

4,980.81

增减值

C=B-A
-25,918.53
-25,046.49
-872.04

-
-25,918.53

增值率％

D=C/A×100%
-83.88
-83.41
-100.00

-
-83.88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价值。
1）根据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评估人员查询资料，对于债务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已破产，且破产

程序已终结，债务企业被注销法人资格，已取得法院下达的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裁定书等有确凿证
据无法收回的款项本次评估按零值计算；

2）对于很可能收不回全部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回账款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
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等，按照因素综合分析法确定预计损失
率，从而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作为风险损失扣除后计算评估价值；

具体计算公式：
应收款项评估价值=应收账款账面价值*(1-预计损失率)
因素综合分析法是一种基于专家经验与历史数据，结合定性与定量因素的评估方法。它通过系

统分析影响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的各项因素，对应收款项的预期回收金额与风险进行综合判断。
本次应收款项根据因素综合分析法确定的预计损失率打分表如下：
影响因素

企业经营情况

偿债能力分析

信用与还款意愿

业务依赖程度

抵押与担保措施

账龄年限

宏观经济周期

行业特定风险

法律与司法环境

合计

权重

10%

10%

10%

10%

10%

15%

10%

15%

10%

100%

评判标准

企业经营状况差

企业经营状况一般

企业经营状况好

无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较差

偿债能力一般

偿债能力较好

有偿债能力

还款意愿较低

还款意愿一般

还款意愿较高

业务依赖程度较低

业务依赖程度一般

业务依赖程度较高

有抵押、担保措施

无抵押、担保措施

1年以内金额

1-2年金额

2-3年金额

3-4年金额

4-5年金额

5年以上金额

宏观经济周期较差

宏观经济周期一般

宏观经济周期较高

行业特定风险较低

行业特定风险一般

行业特定风险较高

法律与司法环境较差

法律与司法环境一般

法律与司法环境较好

预计损失率

100%
60%
30%
100%
80%
60%
40%
20%
100%
50%
30%
30%
50%
100%
50%
100%
0%
20%
40%
60%
80%
100%
100%
60%
30%
50%
70%
100%
100%
70%
50%
/

说明

企业经营情况越差，则预计损失率越高

债务人偿债能力越差，则预计损失率越高

债务人还款意愿越低，则预计损失率越高

业务依赖程度越高，则预计损失率越高

有抵押、担保措施则预计损失率越低

账龄年限越长，则预计损失率越高

宏观经济周期越差，则预计损失率越高

行业特定风险越高，则预计损失率越高

法律与司法环境越好，则预计损失率越低

3）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但可以根据所收集的法律诉讼文件、债权申报资料、清算报告
等资料计算债权受偿率的，按照债权受偿率确定可能收回的金额确认评估价值；

具体计算公式：
普通债权受偿率 =（可供分配的剩余财产总额 / 经确认的普通债权总额）× 100%
应收款项评估价值=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受偿率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转让方（甲方）：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湖南骏博置业有限公司
1、交易标的：甲方享有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23户资产包债权。
2、转让价款：4,998.56万元。
3、支付方式：分期付款。乙方于 2025年 12月 30日前，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 1,500万元的首期

款，剩余转让价款于2026年3月31日前支付完毕。
4、税费及其他费用承担：双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与本次债权转让交易有关

的任何税费。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交易基准日（不含该日）起所发生的为实现本协议项下转让债权价值和

弥补债权缺陷和瑕疵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过户费用、物业管理费、保管费、诉讼费等均由乙
方承担。

5、交割时间：双方应自乙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资金占用费（如有）、违约费用（如有）及债权转让
协议约定的各项费用（如有）完毕之日起的30个工作日内完成债权文件的交割工作。

6、协议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的有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

六、购买、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债权，有利于降低债权回收风险，减轻公司潜

在损失，加快资金回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整体效益。本次债权转让不涉及管理层变
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风险提示
尽管交易对方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但交易过程中仍可能会受到宏观环境、市场条件、监管要求

等不可抗力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存在交易延期或无法完成的风险，后续推进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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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2025-045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
的现金管理产品，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授权使用期限至2026年6月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6月6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3日、2025年10月24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国建设

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公司使用共计3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三笔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现金管理产品。现上述产品已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北
京市分行单位人
民币定制型结构

性存款

受托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产 品 金 额
（万元）

10,000.00
18,000.00
10,000.00

起息日

2025-07-03
2025-07-03
2025-10-24

到期日

2025-12-29
2025-12-29
2025-12-29

年 化 收 益
率（%）

1.06%
1.06%
1.89%

赎 回 金 额
（万元）

10,000.00
18,000.00
10,000.00

实 际 收 益
（万元）

52.14
93.85
34.18

以上产品赎回后，本金及收益均已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在授权的额度和期限内
再次开展现金管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公
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5-112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日前，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2824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一年期以上公

司债券面值总额不超过800亿元，本次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面值余额不超过300亿元。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

司债券。

四、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3028 证券简称：振邦智能 公告编号：2025-076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15-15:00的

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长悦路2号振为科技园1栋11层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唐娟女士主持召开。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0 人，代表股份 106,046,7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81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105,765,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8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281,0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3 人，代表股份 294,0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 人，代表股份 281,0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2%。
（二）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潇扬律师、李稚宁律师在会议现场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

就本次股东会的有关问题，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17,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6%；反对2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4,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92%；反对2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提案2.01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3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8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6%；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提案2.02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3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8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6%；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3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3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8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6%；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4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06,03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5%；反对 1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8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6%；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35,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8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46%；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6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6,034,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反对 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82,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865%；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54%；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7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14,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7%；反对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1,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818%；反对 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182%；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4,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901%；反对3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38%；弃权 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2,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280%；反对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33%；弃权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87%。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所涉关联股东陈志杰、陈玮钰、唐娟、珠海国汇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观杰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提案4.00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2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反对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5,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16%；反对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8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2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反对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75,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16%；反对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8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选举陈志杰先生、陈玮钰女士、唐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聘任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5.01《关于选举陈志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05,826,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3,9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1615%。
表决结果：通过。5.02《关于选举陈玮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05,808,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6,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425%。
表决结果：通过。5.03《关于选举唐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05,808,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5,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36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选举阎磊先生、梁华权先生、王泽深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独立董事候选人阎磊先生、梁华权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王泽深
先生将积极报名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承诺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本议
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6.01《关于选举阎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05,816,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4,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898%。
表决结果：通过。6.02《关于选举梁华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05,817,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4,6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9942%。
表决结果：通过。6.03《关于选举王泽深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05,816,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4,0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88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潇扬律师、李稚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3028 证券简称：振邦智能 公告编号：2025-077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即将届满，为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公司职工权益的保障，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李观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
附件），与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6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其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个人简历：
李观杰：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5年3月加入公司，历任

公司项目经理、研发副总监，现任公司研发总监、职工代表董事。
李观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现任及拟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观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申请查询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无违法违规信息及不良诚信信息记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44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14:4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王艳忠先生主持。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30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
30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3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68 人，代表股份 276,225,4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8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56,685,3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0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4人，代表股份19,540,0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8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67人，代表股份 40,083,4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276%。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部议案，并

对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7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44%；反对2,077,9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23%；弃权 4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58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592%；反对 2,077,

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40%；弃权42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819,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9%；反对1,961,72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2%；弃权4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67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972%；反对 1,961,

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41%；弃权44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8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三：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900,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82%；反对1,919,82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50%；弃权 40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993%；反对 1,919,

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96%；弃权405,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四：关于修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023,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9%；反对1,793,22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92%；弃权 40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88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66%；反对 1,793,

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37%；弃权408,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五：关于对上海久之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延续托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3,88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43%；反对1,700,42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56%；弃权 6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723%；反对 1,700,

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22%；弃权63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

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管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45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参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
暨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25年11月13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湖南芒果文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芒果文旅”）、深圳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达晨创投”）、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智”）以自有资金认购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旅集团”，股票代码000430）转增股份0.8亿股，认购金额
约为3.168亿元。其中，公司和芒果文旅以自有资金直接认购3,000万股（其中，公司直接认购1,500
万股、芒果文旅直接认购1,500万股），锁定期18个月；公司、芒果文旅、达晨创投和达晨财智以自有
资金通过基金方式出资认购5,000万股（其中，公司认购2,000万股、芒果文旅认购2,000万股、达晨创
投500万股、达晨财智500万股），锁定期18个月。该基金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达晨财智担任基金管理
人（GP），电广传媒、芒果文旅、达晨创投系有限合伙人（LP）。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及芒果文旅与
张旅集团、达晨财智与张旅集团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重整投资协议》。

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芒果超媒”）及旗下全资子公司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乐阳光”）以自有资金合计认购张旅集团转增股份 1.2亿股，认购金额约为
4.752亿元。其中，芒果超媒以自有资金直接认购0.3亿股，锁定期18个月；快乐阳光以自有资金通过
基金方式出资认购0.9亿股，锁定期18个月。

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参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2）。

2025年12月1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张家界旅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进展暨完成情况
2025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交

易股份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直接持有张旅集团1,500万股股份，芒果文旅直接持有张旅集团
1,500万股份；公司、芒果文旅、达晨创投、快乐阳光作为LP、达晨财智作为GP的湖南达晨晨坤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张旅集团5000万股股份；快乐阳光作为LP、达晨财智作为GP
的湖南达晨晨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张旅集团9000万股股份（以投资份额
计算，公司、芒果文旅、达晨创投和达晨财智合计间接持有张旅集团5,000万股股份）。上述股份均为
限售股，限售期为18个月。

三、风险提示
1.重整后张旅集团及其相关旅游项目仍然将面临淡旺季市场波动、行业竞争加剧、资产减值、折

旧摊销及财务费用变动等不确定性，存在经营效益不及预期风险。
2.虽然司法重整有利于大幅优化张旅集团的资产负债情况、解除债务困境、引入重整投资人增

量资金及资源盘活现有资产，提高张旅集团基本面质量及股权内在价值，但股价波动受多重因素影
响，投资标的股价存在的波动可能导致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12月31日


